
兰考私人收养所火灾再次暴露民间收养之困

谁来保障“黑户孤儿”的权利
本报记者 张榕博

“许多孤儿

进不了福利院”

“我们对社会人士的爱心是
给予肯定的，不过收养孤儿最好
是通过合法的手续办，这样也好
确定法律关系。”

4日，对于河南“爱心妈妈”家
中失火酿成的惨剧，山东省民政
厅社会事务处副处长李卉告诉记
者，外面捡来的孩子，在我国是不
能随便收养的。第一不符合我国
收养法的规定；第二，一个家庭有
多个孩子，也不符合户口登记的
有关规定。

“我觉得，如果捡到孩子，最
好是要报警，由公安部门处置，最
后送到福利院，这是一个标准合
法的程序。”李卉说。

然而，民政部原慈善事业促
进司司长王振耀坦言，这并不能
解决所有孤儿得到妥善安置的现
实问题。

王振耀告诉记者，由于一些
残疾儿童的父母无法将孩子送到
福利院，导致大量孤残儿童流落
社会，由于领养孤儿也执行严格

的户籍登记制度，许多拿不出父
母死亡证明的孩子无法得到领
养。另外，我国社会福利机构无法
达到县一级，也远远无法满足孤
残儿童的“需求”。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负责人
张雯曾表示，目前已知的全国孤
儿数量超过8万人，但如果把社会
流浪孤儿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可
能超过80万人。根据公开资料介
绍，目前山东现有失去父母和事
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1 . 5万
多人，但这个数字并非完全统计。

“许多孤儿被抱走，或者被送
到好心人那里抚养，但是要在法
律上确认这种收养关系，难上加
难。”王振耀说。

在已经抚养近百名孤儿的河
南“爱心妈妈”家中发生惨剧后，
我国现有的孤儿救助体系，现在
面临无法解释大量现存于社会的
民间孤儿抚养人士和抚养机构，
更没法解决民间孤儿抚养面临的
尴尬。

民间收养机构

处境尴尬

对于民间救助孤儿，我国一
直存有争议。

虽然可以化解政府矛盾，但
现在民间力量独立进行孤儿的
救助和抚养行动仍是不允许的。

在北京市顺义区，在国际慈
善界闻名的太阳村村长张淑琴，
4日也听到了河南“爱心妈妈”的
惨剧，她感到无奈和痛心。太阳
村这个18年来无偿代养代教服
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非政府的
慈善组织，先后救助了2000多名

“特殊”孤儿，但这18年中，太阳
村和“爱心妈妈”一样也一直是
一个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非
法民间组织。

在此期间，太阳村虽然收获
荣誉无数，但也被称为“定时炸
弹”，甚至还被指责骗取低保资
金。

“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在孤
儿收养方面向社会敞开大门。主
要是担心无法监管，还有就是责
任。比如贩卖儿童，贩卖人体器
官等。”曾在国家民政部任职的
高玉荣告诉记者，国家在政策方
面的考虑，她可以理解。

“可被丢弃在外的孤儿应该

有一个去处。许多爱心人士自己
创办的民办孤儿院就这样出现
了，在我国，这个数量不在少数，
湖南一家民办孤儿院就抚养了
几百名孤儿。”王振耀说。

但对于庞大的孤儿群体，以
及为数不少的民间孤儿抚养机
构来说，孤儿没有户口，孤儿院
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就意味着
失去社会保障。

记者了解到，在我国，各地
先后出台了为孤儿提供生活保
障和医保救助的福利政策。山东
省在2011年先后出台政策，使得
孤儿可享受居民医保等保障，实
行就近入学，各级政府还将为孤
儿发放基本生活费。2013年1月
1日，我省机构和散居孤儿的基
本生活保障标准将分别由600
元、1000元提高到720元、1200
元。

但这些福利严格依据我国
的户籍制度和民间组织的注册
管理制度，这也意味着，一些被
遗弃而没有户籍的“孤儿”，或
被 非 注 册 民 间 机 构 抚 养 的 孤
儿，都无法享受社会的各种福
利。

在菏泽有位和袁厉害一样
收养弃婴的“爱心妈妈”赵贤芝，
目前其身边收养着13个孩子。赵
贤芝的事迹曝光后，同样有人赞
扬、有人质疑。

4日下午，记者来到牡丹区
吴店镇赵贤芝收养孩子的“爱心
之家”。

只见院门口内侧堆放着玉
米，院内摆放着用高粱秸扎的花
圈骨架。屋内有5个孩子，3个坐
在房间床上嬉戏，两个靠在床边
吃着零食，孩子们的小手冻得有
些发紫，鼻涕都流到了嘴巴上。

记者看到，房间内紧挨着放
了4张床，房间窗户用塑料布堵
上了，生着一个火炉，尽管如此，
房间内的温度仍然很低，有孩子
时不时咳嗽，明显被冻感冒了。

“她去医院看孩子去啦。”赵
贤芝收养的孩子司美玲说，赵贤
芝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孩子去了。
司美玲是赵贤芝收养的第一个
孩子，初二就开始帮助赵贤芝照
顾孩子的生活起居，偶尔也教孩

子们学习。
司美玲告诉记者，目前赵贤

芝身边还有13个孩子，最小的才
两岁多，而她是最大的一个，今
年26岁了。“除了家里的这5个，
有3个上学去了，有3个年龄大的
在老院住。”司美玲说道。

随后，记者辗转来到牡丹区
中心医院找到了赵贤芝，她正照
顾生病住院的孩子司金财。

赵贤芝告诉记者，由于没钱
给孩子治病，司金财等3个孩子
已由福利院接走。不过，她打算
把孩子再接回来。“养了这么多

年舍不得。”赵贤芝说。
“为养孩子啥生意都做过，

后来开了丧葬用品店，还养着
猪。”赵贤芝告诉记者，1986年她
收养第一个孩子，3年后又收养
了另一个孩子，从此有人就会把
身体有残缺的孩子偷偷放到她
家门口。

牡丹区吴店镇民政部门负责
人姜建军介绍，前年他们便劝赵贤
芝将孩子交到福利院，但遭到她拒
绝，至今未做通她的工作。

对于拒绝民政部门免费接
收孩子到福利院。赵贤芝称，她
养猪种地能挣钱，自己的5个孩
子也每月打钱给他。最主要的
是，与孩子们的感情无法割舍。

无法将孩子们接到福利院，
民政部门破例为赵贤芝收养的
弃婴办了“孤儿款”。姜建军说，
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但为保
证钱实实在在用到孩子身上，他
们将每月发给每个孩子100元，剩
余的500元等价换成生活必需品，
定期发到孩子手中。

菏泽“爱心妈妈”赵贤芝：

不愿把孩子送到福利院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河南7名孤儿在“爱心妈妈”家中意外身亡，留给整个社会救助体系的却是一系列的问号。

对弃婴和孤儿，国家应该尽到怎样的责任？他们如何才能被合适地对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弃婴、孤儿

亲属抚养
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

亲属、朋友抚养，但这不属于收养关系。目前，由于社会
福利院尚未覆盖我国县级以下地区，因此农村孤残儿童
多采用亲属抚养。

机构抚养

社会福利机构还
可以建立家庭寄养基
地和分散寄养的形式，
将在院孤儿寄养到家
庭中养育，简称为家庭
寄养。

依法收养
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以及外国公民，可以收养儿童

福利机构的弃婴和孤儿，也可以通过与符合条件的送养
人订立协议，且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孤儿。

集中安置

家庭寄养

由民政部门监护的
孤儿，可以在社会 (儿
童 )福利院、敬老院、孤
儿学校、SOS儿童村和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中心等机构集中安置。

赵贤芝收养的第一个孩子司美玲担负起照料孤儿的重任。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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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国国至至今今没没有有

儿儿童童福福利利条条例例
记者了解到，2010年，国

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
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
首次明确了要拓展孤儿的安
置渠道；按照有利于孤儿身心
健康成长的原则，采取亲属抚
养、机构养育、家庭寄养、依法
收养等多种方式，妥善安置孤
儿。

但对于寄养和亲属抚养，
我国法律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在山东省政府2011年出台的

《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
见》中，每个家庭寄养孤儿不
得超过两名。重度残疾儿童不
得安排家庭寄养。

民政部原慈善事业促进
司司长王振耀表示，虽然抚养
形式有所放宽，但这仍然无法
解决我国现存的选择性抚养
的孤儿抚养“漏洞”。

在山东济南的唐王镇纸
坊村里，济南市社会福利院先
后让200多名孤残儿童通过寄
养家庭重新找回家庭的温暖。
但同样在济南，也曾出现过五
六百个咨询电话咨询家庭寄
养，发现孤儿多为残疾人后，仅
剩下7个家庭坚持的尴尬。

王振耀介绍说，在国外，
孤儿抚养也一度由政府主导，
但如今这个趋势正在向家庭
收养转型。而更重要的是，国
外的孤儿抚养没有户籍和机
构限制，实施的是普惠式的抚
养，即每个孤儿都能够找到适
合自己的家庭收养方式，仅有
少数儿童在福利院生活。而
且，孤儿抚养有专业的工作体
系和法律保障，一些国家还专
门成立国家儿童福利局，并为
孤儿建立系统的福利保障设
施，而我国，至今尚未建立一个
儿童福利条例。

“在一个城市，如果出现
五六百名没有父母，没有家庭
的孩子，从小长大，这是一个
难以理解的事情。我希望每个
孤儿都首先能纳入到一个家
庭当中，而不是首先纳入到一
个规定中。”王振耀表示。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我国收养制度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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